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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上市上櫃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

提報股東會通過，以維護股東權

益。 

    上市上櫃公司發生併購或

公開收購事項時，除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應注意併購或公

開收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

理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及嗣後

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上市上櫃公司管理階層或

大股東參與併購者，審議前項併

購事項之審計委員會成員是否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

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規

定，且不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

關係人或有利害關係而足以影

響獨立性、相關程序之設計及執

行是否符合相關法令暨資訊是

否依相關法令充分揭露，應由具

獨立性之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 

前項律師之資格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第三條規定，且不

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關係

人，或有利害關係而足以影響獨

立性。 

    上市上櫃公司處理併購或

公開收購相關事宜之人員，應注

第十二條 

    上市上櫃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等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訂定相關作業程序

提報股東會通過，以維護股東權

益。 

    上市上櫃公司發生併購或

公開收購事項時，除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外，應注意併購或公

開收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

理性等，並注意資訊公開及嗣後

公司財務結構之健全性。 

 

 

 

 

 

 

 

 

 

 

 

 

 

 

 

 

 

    上市上櫃公司處理前項相

關事宜之人員，應注意利益衝突

一、按上市上櫃公司管理階

層或大股東參與併購

者，該類併購類型涉及

結構性利益衝突及資訊

不對稱問題程度較高，

實有讓專業客觀第三人

全程參與併購審議過

程，藉管控程序確保併

購公平性之必要性，爰

增訂修正條文第三項，

明定管理階層或大股東

參與併購之公司應委請

律師，就審議併購事項

之審計委員會成員是否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

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

辦法第三條規定，且不

得與併購交易相對人為

關係人或有利害關係而

足以影響獨立性、相關

程序之設計及執行是否

符合相關法令，例如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就審

議過程採行之措施，暨

資訊是否依相關法律充

分揭露等，出具法律意

見書，俾藉由正當法律

程序之踐行，使審議委

員會及董事會之審議結

果更具信賴度並可節制

大股東或公司經營層濫

用權力。 

二、參酌公開發行公司併購

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

事項辦法第四條第二項

關於特別委員會成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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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意利益衝突及迴避情事。 及迴避情事。 格應準用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之規定，增訂

律師獨立性條件於修正

條文第四項。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四

項之增訂，現行條文第

三項項次遞延及酌修文

字。 

 

 

 

 

 

 

 

 

 

 

 

 

 

 

 

 

 

 

 

 


